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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证券市场将迎来一场期待已久的基础设施升级，引入无纸化证券制度（Paperless Securities 

System）（下称「无纸化证券制度」），并将于 2026 年 11 月 16 日 正式实施（受限于立法会

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这项重大变革将使香港的结算流程与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接轨。 
 
无纸化证券制度的主要特点 

在无纸化证券制度项下可以下三种方式持有证券： 
 
(1) 以持有人名义持有（纸质本）： 

 持有人持有证券的法定拥有权，并获发实物股票。 

 持有人在发行人的记录上被记录为证券的登记持有人，并直接享有全部股东权利。 

 法定拥有权的转让较费时，约需要 10 个营业日。 
 

(2) 以持有人名义持有（无纸化）： 

 持有人以无纸化形式持有证券的法定拥有权（即：不会获发实物股票）。 

 持有人直接享有全部股东权利，并可利用由核准证券登记机构营运并连接至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结算」）系统的平台，在电子方式在网上进行转让及管理

证券。 
 

(3) 透过中介机构持有： 

 透过中介机构（银行／经纪）及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下称「中央结算系统」）持有

证券的持有人并不持有证券的法定拥有权。 

 相反，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结算代理人」）在发行人的记

录上被记录为证券的登记持有人。实物股票会发给香港结算代理人并存放于其保险库

中。 

 持有人仅持有证券的实益权益，需要依赖中介机构及香港结算代理人行使股东权利

（例如：出席股东大会、投票、收取股息等）。 

 
无纸化证券制度的好处 

实施无纸化证券制度后，透过简化流程及自动化，以及减少依赖纸质本及人手操作流程，香港的金

融市场基础设施将从而得到提升。 
 
(1) 对持有人的好处： 

持有人可直接享有全部股东权利，包括收取企业通讯、行使公司行动权益、收取股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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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释说明并非也不应被视为法律意见。如有任何疑问，请向法律顾问寻求具体意见。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852) 2854 3070，或透过电邮 lawrence.yeung@ycylawyers.com.hk 与本行合伙人杨元建律师联络。 

本行网页：https://www.yuchanandyeung.com.hk/t/ 
 

权益的权利，而毋须透过中介机构。持有人亦可一键查看及管理持仓，包括透过相关核准证

券登记机构的电子平台，发送指示把证券存入中央结算系统／从该系统提取证券，或将证券

转让给中央结算系统以外的人士。持有人亦可享受更快速及更高效的处理程序，包括可于同

日内完成转让（若证券尚未转换为无纸化证券，则在五个营业日内完成转让）。 
 

(2) 对上市发行人的好处： 

在无纸化证券制度下，预计超过 2,600 家香港上市发行人将其证券转换为可透过电子方式

持有及管理。据此，估计约 460 万张现存的实物股票将转换为无纸形式。因此，随着越来越

多持有人选择透过以其名义于无纸化证券制度项下持有证券，上市发行人的股东透明度将

得以提升。无纸化证券制度亦容许上市发行人直接与股东沟通，毋须透过原本受其委托代为

处理事务的中介机构。因此，透过增加上市发行人与其股东之间的互动，从而加强了发行人

的企业管治。 
 

(3) 对市场的好处： 

于中介机构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在交易及结算流程中的现有角色维持不变之情况下，摆脱纸

质本及以往的人手操作流程可以提升他们的效率。 
 
总结 

简而言之，无纸化证券制度是一种节省成本的解决方案，将为所有人创造直通式的结算流程。无纸

化证券制度不仅有助于推动更环保的市场发展，亦同时强化了香港证券市场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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